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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文件
普府〔2026〕15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167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：

陈宏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扶持力度，助力

文化公益事业持续发展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

函告如下：

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为民办非企业单位，业务主管单位是上海

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因该单位的注册地址在普陀区，故由我区给该

单位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（文艺表演团体），经了解，该单位的

实际经营活动并未在我区发生。对于代表建议中提及的设立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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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资金、纳入市级公益活动采购目录、支持品牌公益项目升级、

搭建交流合作平台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等涉及宏观管理与发展规划

的事宜，建议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统筹研究。

我区已于 2019 年设立上海市普陀区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，

并于2023年进行修订，该扶持资金的设立旨在进一步加强群众文艺

作品创作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引导支持

各类市场主体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，加快推进区域

文化事业发展，高质量共建“半马苏河”文化秀带。近年来，专项

资金已扶持了我区的一批优秀文化项目。该资金的支持对象为在

普陀区登记、注册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会计核算规范，财务状况

良好，无违法违规经营和不良信用记录，有文化资源的法人或其他

组织。若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有符合当年度《普陀区文化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》的优秀项目，欢迎积极申报。

我区公共文化内容配送产品采用的是全市统一菜单，菜单每

年由市公共文化内容配送平台公开征集一次，申请单位可于每年

8月、9月自行在市级配送平台上进行材料上传申报，我区会在市

里评审通过的基础上根据各自需求、主体资质、专家评审、大众评

审等进行打分，最终确定入选名单。具体内容可以关注微信服务号：

上海市公共文化内容配送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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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3月 25 日

联系人：陈琦 联系电话：62651356

联系地址：铜川路 1278 号 16 楼 邮编编码：200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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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月 25日印发


